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049號 

主旨:檢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修訂之「自主防疫指引」1份，

並自112年2月7日起實施，請會員綜合、甲種旅行社向入境之國內外旅客宣導，

於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請依「自主防疫指引」辦理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2年2月13日觀業字第1120902808號函轉交通部112年2月7

日交航字第1120003597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2

年2月6日肺中指字第1123700022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